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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學系企業管理專題競賽規則 
100年 10月 6日企業專題說明會通過 

102年 3月 27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02年 9月 18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03年 1月 8日 102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3年 9月 23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04年 6月 24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05年 3月 30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06年 3月 15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06年 3月 29日 105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年 3月 28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08年 5月 15日 107年度第 6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9月 8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09年 10月 28日 109年度第 2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2月 26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10年 3月 3日 109年度第 6系務會議通過 

112年 5月 8日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12年 6月 8日 111年度第 12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5月 27日 113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年 11月 25日 114年度第 1次企業專題委員會通過 

114年 12月 23日 114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參賽人員：以修讀企業管理專題課程之學生為限，發表人員務必親自參與專題。 

 

二、企業管理專題主題的訂定範圍，分為實務組及學術組二種組別進行，競賽前擇一組別報名參賽。 

2.1實務組（創業競賽或企業輔導）： 

I.創業競賽組：企業專題競賽發表會前至少參加一場校外競賽。 

II.企業輔導組：需至少與一家企業合作，得申請政府補助計畫。 

2.2學術組： 

I.投稿一篇研究論文至研討會或期刊為原則，並應經任課教師同意始得投稿，且投稿前須進

行論文比對，相似度需低於 30%。 

II.得申請政府學術研究相關補助計畫。 

 

三、參賽專題小組需繳交下列資料至系辦： 

3-1. 專題展示海報 1張及電子檔（解析度 300dpi以上）【發表會前一個月繳交給系辦】。 

3-2. 專題論文紙本、參與實務競賽或學術活動 (如研討會投稿、期刊投稿、國科會計畫申請

等)之證明與成果、及授權書一份【發表會前二週繳交給系辦】。 

3-3. 專題論文、及參與實務競賽或學術活動(如研討會投稿、期刊投稿、國科會計畫申請等) 

之證明與成果電子檔 (所附內容：論文全文-請以 PDF存成一完整檔案，包括問卷（問

卷以附錄呈現），請勿拆開成數個檔案；檔名：名稱(題目)_指導老師。

EMAIL:ibsoffice.ncnu@gmail.com【發表會前二週繳交給系辦】。 

 

四、各參賽專題小組繳交至系辦之專題論文及檔案，於企業專題競賽發表會前不提供公開閱覽，

僅供評審評分之用。 

 

五、競賽時間及地點：訂於下學期期中考週公告；並辦理抽籤決定各競賽小組報告順序。 

 

六、競賽規則： 

6-1. 企業管理專題競賽發表會，由全系師生共同參與。 

6-2. 各小組於發表會當日於 8：50前先至總接待處完成報到，並繳交當天報告使用的 PPT及

影音檔檔案予工作人員，以利檔案安裝及測試。 

6-3. 請各組自行準備名牌，以方便評審之用。 

6-4. 主持人及工作人員由系學會派員分組擔任。 

6-5. 發表現場備有電腦和單槍投影機，發表人可於休息時間先行試用調整各項發表設備。 

6-6. 未參加發表會或未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者，雖有專題報告書面資料，仍以棄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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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參賽小組須於規定之場次內由小組成員推選代表作口頭簡報，並接受詢問，進行必要之

答覆與說明。 

6-8. 專題發表時間每組報告 8 分鐘，現場有計時人員，初次 6分鐘響鈴 1聲；7分鐘響鈴 2

聲，8分鐘連續長聲為最後提醒。加上 Q&A 4 分鐘，3分鐘響鈴 1聲，4分鐘連續長聲

為最後提醒，若評審委員無後續提問，得依委員同意，提前結束問答。時間控制亦將列

入"現場表現"之評審。 

6-9. 發表前後可予以禮貌性之掌聲鼓勵，但發表中禁止任何喧嘩，質問與掌聲等，足以干擾

會場秩序之情事。若有影響發表會進行之情事，主持人、評審有權採取必要措施，參賽

隊伍不得有任何異議。 
 

七、評分方式及獎項： 

7-1. 評審評分總分為 100分。 

7-2. 評審項目： 

I. 海報 5% 

II. 書面報告（45%）(包含研究報告之整體架構、參與實務競賽或學術活動之證明與成

果，以及研究成果的創新性) 

III. 現場報告（50%）(包含可行性、台風、簡報設計、時間控制) 

7-3. 評審委員：聘請 3位學者/業界專家擔任評審。 

7-4. 評審獎項： 

I. 由 3位學者/業界專家，進行評審二種主題前三名及佳作獎項。 

II. 由觀眾及任課教師票選其它最佳特殊獎項。 

 

八、獎項規劃：實務組與學術組各取前四名(若單一組別不滿四組，名次即以組數為限)，其餘為優

勝獎。 

8-1.第一至四名頒發獎金(以禮券替代)<第一名$5000，第二名$4000，第三名$3000，第四名

$2000>，優勝獎獎狀及獎金($1000)。 

8-2其它最佳特殊獎項為：最佳創意獎，最佳台風獎，最佳人氣獎，最佳行銷獎，最佳默契獎

等 5項獎項，各獎項頒發獎金($1000)。 

 每組只能得一個特殊獎項(意即：每組至多得兩獎，一為名次獎，二為特殊獎項一項)； 

 若某組在特殊獎項得到兩項以上相對高分者，以獲得最高分項目為準(意即：假如某組

在最佳創意獎及最佳台風獎皆獲得最高分，分別-為 30分及 28分，則此組獲得獎項為

最佳創意獎)； 

 若有兩組同分，再由評審委員決定獲獎者。 

8-3各組應符合本規則第二條參賽主題規定，不符合規定者，成績名次照算，但不給予獎金。 
 

九、經費補助： 

9-1. 海報印製，印製尺寸最大以Ａ1為限 ,解析度為 300dpi以上，每組最多可至系辦印製三

張海報 。 

9-2. 補助之經費每組最高 5,000元、車馬費最高 3600元（依學生事務委員會定訂之差旅費申

請辦法實施） 

9-3. 補助之經費請領、收支、結報及核銷等事項，應以專題執行期間內所發生支出為原則並

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上述經費實報實銷。 

9-4. 每年年度發票需於當年年底前送至系辦核銷，逾期則依規定不能核銷。所有經費請款

截止日期為企業專題發表日。 
 

十、企業專題競賽發表會後，由系學會學術組繳交一篇關於企業專題報導。 

 

十一、 本規則由企業專題委員會擬訂及審議通過並經系主任同意後公告實施。 




